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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地登記漁船“ CHEUNG KOON 

TAI”擁有權證明書號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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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查目的

此事故乃按照 2008 年 5 月 16 日通過的國際海事組織海上安全委員會決

議 MSC.255(84)所載的《海上事故或海上事件安全調查國際標準和建議

做法規則》（《事故調查規則》）調查和公佈。

根據《商船條例》 281 章、《船舶及港口管制條例》 313 章或《商船（本

地船隻）條例》 548 章相關規定，海事處海事意外調查及船舶保安政策

部調查這宗意外事故，旨在確定事發經過和肇事原因，以期改善海上人

命安全，避免日後再次發生同類事故。

本報告所作的結論，旨在認定導致事故的不同因素。我們無意將過失或

責任歸咎於任何組織或人士，除非為達到上述目的而有需要這樣做。

海事意外調查及船舶保安政策部不會牽涉於海事處可能對這宗意外事

故所採取的任何檢控行動或紀律處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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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概括 

1.1	 2014 年 2 月 18 日凌晨時份，本地登記漁船，名稱為“ CHEUNG 

KOON TAI”，擁有權證明書號碼“ CM60487C”，在外伶仃島對

開半海哩海面撒網捕漁期間。漁船上有船主丈夫和 4 名大陸漁

工放網，船主和兩名大陸漁工乘舢舨協助撒網。 

1.2	 2014 年 2 月 18 日約 0030 時，撤網完畢後，漁船上 4 名大陸漁

工操作船上絞纜機開始收回漁網，船主丈夫在駕駛室內控制漁

船，忽然聽到其中一名漁工呼叫，並看見他坐在右舷絞纜機旁，

他的雨衣受絞纜機纏繞，令其頭後腦部分撞擊絞盤頂受傷。 

1.3	 船主駕駛舢舨送受傷漁工往外伶仃島上診所接受治療，但診所

設備不足，診所醫生建議船主立刻轉送傷者到香港醫院醫治。

船主便駛離外伶仃島並報警救助，期後水警輪把受傷漁工送住

長洲診所接受初步治療。再由直升機轉送傷者至港島東區醫院

接受治療，但延至兩日後傷重死亡。 

1.4	 調查發現，意外肇事原因可能是漁工未有扣好雨褸鈕，而他站

立位置接近絞纜機，雨褸受旋轉中的絞纜機纏繞。拉扯漁工使

他失去平衡滑倒，頭後腦部分撞向絞纜機頂部，引至漁工後腦

嚴重受傷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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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船隻資料

船隻名稱 ----------------------CHEUNG KOON TAI

擁有權證明書號碼 --------------CM60487C

船隻類型----------------------漁船

船總長度----------------------16.50 米

最大寬度----------------------6.10 米

總噸位 ------------------------38.74 噸

淨噸位 ------------------------27.12 噸

推進引擎總功率 ------------80.57 千瓦

允許運載總人數 ----------------8 人

漁船“ CHEUNG KOON T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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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資料來源 

3.1 船主夫婦提供的資料； 

3.2 香港天文台的天氣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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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肇事始末 

4.1	 2014 年 2 月 17 日約 1300 時，本地登記漁船，名稱為“ CHEUNG 

KOON TAI”，擁有權證明書號碼“ CM60487C”，駛離長洲往外

伶仃島接大陸漁工上船。船主、船主丈夫 (A)和 6 名漁工約 1700

時吃完晚餐後，便在船上休息。 

4.2	 2 月 17 日晚約 2345 時，漁船離開外伶仃島往附近對開海面一帶

捕魚。至 2 月 18 日約凌晨時份便開始撒網捕漁，漁船上有 A 和

４名漁工撒網捕漁 ,船主和另外兩名大陸漁工在舢舨上協助撒

網。 

4.3	 在 0020 時左右， A 站在漁船上駕駛室協助控制漁船收網。另外

４名漁工站在船艏甲板面操作兩部絞纜機收回漁網。船主和另

外兩名漁工則在舢舨協助收網。當時舢舨和漁船距離約２０米

遠。

B
 

圖 2 事故發生前的情況 

4
 



 

 

 

 

 

 

 

 

 

 

  

4.4	 在回收漁網時，漁網一邊繫緊連接一條纜繩，而纜繩另一邊連

接絞纜機。左舷絞纜機由兩名漁工負責，他們把繩索套三圈在

絞盤上，漁工便拿取繩尾和操作絞纜機收回漁網，他們把收回

纜繩放置漁船船艏膠桶內。漁工 B 獨自操作右舷絞纜機，而繩

尾連接海面舢舨上，所以纜繩回收後放置海面舢舨上（圖２）。 

4.5	 在回收漁網期間，Ａ在駕駛室忽然聽到漁工 B 的叫聲，便向漁

工 B 位置望去，看見漁工 B 坐在右舷絞纜機旁，身體和所穿雨

褸受繩纜纏繞。Ａ立刻剎停主引擎使絞纜機停止轉動，再走近

漁工 B 用刀把纏繞漁工 B 的繩纜割斷，聽到漁工 B 告知頭後腦

部分受傷流血和痛楚。 

4.6	 船主從舢舨聽到漁船上有人大聽呼叫後，便駕駛舢舨靠泊漁船

右舷後，得知漁工 B 受傷。Ａ和其他漁工把漁工 B 移至舢舨上，

船主駕駛舢舨送漁工 B 往外伶仃島診所治療。當時漁工 B 是半

昏迷狀態。Ａ和其他漁工在漁船上把海裡漁網收回船上後，便

駕船前往外伶仃島去。 

4.7	 在 0030 時左右，船主送漁工 B 到外伶仃島診所後，診所醫生檢

查漁工 B 頭部傷口情況，傷口約 50 亳米長，並替他清潔和縫針

後。醫生告知船主因診所設備不足，建議船主把漁工 B 送往香

港醫院治療。 

4.8	 在 0115 時左右，漁工 B 被送回漁船，漁船駛離外伶仃島往長洲

方向去，船主也使用手提電話報警求助。約 0230 時漁船航行至

長洲張保仔洞以南近邊界海面，水警輪已停在這水域等侯漁船

駛近。漁船靠泊水警輪並把漁工 B 移至水警輪，水警輪把漁工 B

送往長洲診所接受治療，期後再由直升機轉送港島東區醫院接

受治療。漁工 B 延至兩日後證實傷重死亡，但沒有進行驗屍檢

查主要死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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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分析

漁船及船主 

5.1	 肇事漁船 CM60487C的類別為第 III類船隻，總長度 16.50米，

最大寬度 6.1 米，裝有一台功率為 80.57 千瓦的推進機。運作

牌照有效期至 2014 年 3 月 28 日。 

5.2	 根據《商船 (本地船隻 )(證明書及牌照事宜 )規例》第 548D 章

第 47 條第 2 款及參照附表 3 第 3 款：“任何不屬舷外機開敞

式舢舨的第 III 類別船隻，而它裝有一台推進功率不大於 83

千瓦的引擎”，船上不需具備合格的輪機操作員。 

5.3	 漁船船主持有由香港海事處簽發的船長等級為漁船 (第三級 )

的本地合格證明書。簽發日期為 1997 年 3 月 1３日，有效期至 

2025 年 2 月 12 日。該合格證明書批註了證明書持有人只限擔

任屬第 III 類別船隻且為行走粵港流動的漁船、運魚船或漁船

舢舨的船長。船主先生 A 未持有有效漁船船長等級為漁船的本

地合格證明書。 

5.4	 肇事漁船 CM60487C 的船舶證書及操作人員執照均滿足有關本

地規例。 

5.5	 船主夫婦都是漁民出身，自小便在漁船生活，有 10 年在肇事

漁船捕魚作業經驗。而漁工 B 在肇事漁船捕魚有 3 年作業經

驗。

天氣及海面情況  

5.6	 綜合船主的供詞、船主事故報告以及香港天文台提供

事故發生前的香港天氣記錄，事故發生時的天氣情況

大致為潮濕有霧、東北風 1 級、海有小浪能見度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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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浬  (約 0.2 公里  )。


漁工健康狀況
 

5.7	 據船主提供，漁工 B 的健康狀況良好，沒有喝酒類飲品習慣，

事發前也沒有喝酒。事發當天，漁工 B 跟平時一樣，精神狀況

良好，沒有疲倦的樣子。肇事撤網捕漁是當天首次。由此推斷，

肇事因素不涉及事主的健康及精神狀況。

漁船船艏甲板面上照明 

5.8	 據船主提供，肇事漁船船艏甲板面的照明，主要依賴駕駛室頂

兩端和船中木柱的射燈，照明光線充足，應不是導致意外發生

原因(圖 1)。

絞纜機 

5.9	 絞纜機由兩件 230毫米直徑和 230毫米高的圓柱體組成 (圖 3A)。

當絞纜機運作時，絞盤會以順時針方向旋轉。絞纜機是由 90 度

牙箱連接主軸和滑輪組成，再以皮帶連接主引擎帶動旋轉 (圖 3B

和圖 4)。 

A - 絞盤 B-絞纜機與主引擎機械裝置

圖 3 絞纜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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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0	 絞纜機的剎停裝置， (一)是以剎停主引擎停止帶動絞纜機；或 

(二)鬆放操控繩索使滑輪與皮帶鬆離停止絞纜機滑輪轉動，絞

盤便會停止轉動。當漁工操作絞纜機時，他們習慣拉起操控繩

索提升滑輪與主引擎皮帶至拉緊連接運轉，再把操控繩鐵環扣

落附近木頭上的絲母上，讓絞纜機持續旋轉 (圖 4)。

圖 4 絞纜機操控機械裝置

肇事時船上情況 

5.11 當漁船在海面撒網後，船艏右舷甲板漁工 B 把右舷漁網尾的纜

繩套三圈纏繞在右舷絞纜盤後，便揪起操控繩並把操控繩的鐵

環扣落木頭上的絲母上 (圖 4)，使右舷絞纜盤轉動，漁網繩索就

被絞起，漁工 B 把繩尾交回海面舢舨上 (圖 2)。左舷甲板兩名漁

工把左舷漁網尾的纜繩套三圈纏繞在左舷絞纜盤後，他們也用

漁工 B 的同一方法操作左舷絞纜盤，但他們把繩尾放回船艏箱

內。 

5.12 據船主提供，肇事時海面大霧，甲板面濕滑。漁工Ｂ穿了雨褸

和水鞋，但他沒把雨褸鈕扣好。推斷漁工 B 因未扣好雨褸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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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導致雨褸鬆弛下來，因而受到轉動中船絞纜機纏繞。

漁工 B 受絞纜盤纏繞受傷 

5.13	 據 A 提供，肇事發生時他在駕駛室聽到漁工Ｂ呼叫。他看見漁

工Ｂ坐在右舷絞盤旁，雨褸受絞盤纏繞著。 A 便立刻剎停主引擎。

便從駕駛室行至右舷絞纜盤。看見漁工Ｂ身體也受纜繩纏繞， A

用刀把纜繩割斷。發現漁工Ｂ頭後腦部分受傷流血。 

5.14	 推斷漁工Ｂ站得太接近右舷絞纜盤，因雨褸鬆弛受漁網尾纜繩

帶引至絞纜機纏繞，拉扯漁工Ｂ向絞纜盤去，漁工Ｂ又因甲板

面濕滑，讓他失去平衡滑倒快速撞向絞纜盤頂，因此導致頭後

腦部分受傷。 

5.15	 由於死者家人拒絕進行驗屍解剖，所以沒有驗屍報告。只能推

斷導致死亡的直接主因為頭部後腦部分嚴重受傷引至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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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結論 

6.1	 2014 年 2 月 18 日凌晨時份，本地登記漁船，名稱為“ CHEUNG 

KOON TAI”，擁有權證明書號碼“ CM60487C”，在外伶仃島對

外半海哩海面撒網捕漁期間。漁船上有船主丈夫和 4 名大陸漁

工放網，船主和兩名大陸漁工乘舢舨協助撒網。 

6.2	 2014 年 2 月 18 日約 0030 時，撤網完畢後，漁船上 4 名大陸漁

工操作船上絞纜機開始收回漁網，船主丈夫在駕駛室內控制漁

船，忽然聽到其中一名漁工呼叫，並看見他坐在右舷絞纜機旁，

他的雨衣受絞纜機纏繞，令其頭後腦部分撞擊絞盤頂受傷。 

6.3	 船主駕駛舢舨送受傷漁工往外伶仃島上診所接受治療，但診所

設備不足，診所醫生建議船主立刻轉送傷者到香港醫院醫治。

船主便報警救助，期後水警輪把受傷漁工送住長洲診所接受初

步治療。期後再由直升機轉送傷者至港島東區醫院接受治療，

但延至兩日後傷重死亡。 

6.4	 調查發現，意外肇事原因可能是漁工未有扣好雨褸鈕，而他站

立位置接近絞纜機，雨褸受旋轉中的絞纜機纏繞。拉扯漁工令

他失去平衡滑倒，頭後腦部分撞向絞纜機頂部，引至漁工後腦

嚴重受傷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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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建 議 

7.1	 海事處須發出海事處佈告，載述從這宗意外汲取的教訓。 

7.2	 本報告須送交肇事船主，讓她知悉這宗意外的調查結果，並張

貼海事處佈告，指引所有員工，在操作絞纜機前必須妥善整理

個人衣服，防止身上任何衣物被纏，避免類似事故重演。 

7.3	 本報告須送交海事處本地船舶安全組，得悉這宗意外的調查結

論及建議。 

7.4	 本報告須送交廣東省漁政總隊，通知業界就這宗意外的調查結

果，汲取教訓。 

8.	 送交文件 

8.1	 凡意外調查報告中論及任何人士或組織的行為操守，海事處的

政策是把報告擬稿全部或部份送交有關人或組織，讓其提出意

見。 

8.2	 報告的擬稿已送交 ; 

 肇事漁船船主讓她提出意見；及 

 香港海事處船舶事務科本地船舶安全部本地船舶安全組。 

8.3	 截至咨詢期屆滿，未有特別的評論或意見由她或他們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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